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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之規劃 

第 2 次專家學者座談會 

會議議程 

壹、會議緣起 

臺灣歷經 20 餘年「還我土地」的原住民族主權運動，由於 94 年原

住民族基本法的通過，讓原住民族權力與社會轉型正義向前邁進一

步。然而，原住民族基本法並未全然落實，尤其土地制度對原住民族

的壓迫與衝突問題仍普遍存在。 

內政部依據區域計畫法第 10 條規定，於 102 年 10 月 17 日公告實

施「全國區域計畫」。該計畫架構之「特定區域計畫」明訂「原住民族

地區，因具有地理環境或特殊性，其土地使用方式有別於其他土地，

是以內政部得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定特定區域計畫。」對原住民族

的環境正義訴求做出明確回應。為此，內政部營建署於 103 年與 104

年相繼辦理《泰雅原住民族土地使用計畫暨空間發展策略研擬》案與《擬

定泰雅原住民族特定區域之規劃》案，即以全國區域計畫為基礎，透過

實質規劃將原基法之主要精神落實於空間治理層面。包含：回應原住

民真實需求的規劃方法與程序、環境經理與部落願景關係、土地使用

及管理方式…等。以與原住民生活方式和傳統知識妥為融合，並確實

保障其應有的權力，同時達到兼顧環境保育的目的。 

銜續上開《泰雅原住民族土地使用計畫暨空間發展策略研擬》案與

《擬定泰雅原住民族特定區域之規劃》案之計畫成果，前者整合研究原

住民族地區之土地使用議題，後者則以鎮西堡與斯馬庫斯(新光)部落

為主體，運用參與式規劃方式以落實部落的環境規劃權，並完成部落

特定區域計畫草案，透過集體調研、整體及小區說明會、議題工作坊

與部落會議，以滾動式規劃來踐行原住民族基本法之相關規定，並取

得部落共識，以作為後續推動之依據。 

本計畫以前案為基礎，旨在於法令計畫與規劃構想之落實，並研

議政策理念之推展。其工作內容包括國內外原住民族土地使用規劃體

系探討、泰雅原住民族特定區域之規劃成果落實以及評估不同族群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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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原住民族土地擬定原住民族計畫之可行性，並且延續前案所擬定

之參與式規劃工作，持續以部落為主體完成部落規劃，促進相關單位

之溝通共識，以具體落實特定區域計畫與原住民族基本法之精神，並

作為未來特定區域計畫之基礎。 

貳、計畫說明 

一、特定區域計畫 

特定區域計畫屬全國區域計畫之一部分，全國區域計畫與特定區

域計畫內容有重複規定事項者，以特定區域計畫內容規定為準。未列

入特定區域計畫者，依全國區域計畫內容之規定。 

106 年 5 月 16 日公告實施之「修正全國區域計畫」，對於特定區

域計畫之行政作業指導原則：「鑑於當前流域、重要水庫集水區、海

岸、離島、海域區、嚴重地層下陷地區或原住民族土地等地區，因具

有地理環境或特殊性，其土地使用方式有別於其他土地，且其空間大

多跨越數個直轄市、縣(市)空間範圍，爰有必要針對該類型土地以整

體性觀點進行考量。是以，內政部得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定各類

型特定區域計畫，考量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需求，研訂土地利用基本原

則，納入本計畫。」故特定區域計畫係針對跨直轄市、縣（市）轄區之

議題整合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計畫及其資源，研擬土地利用基本原

則，以指導計畫範圍內的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及都市計畫之土地

使用，另一方面亦針對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擬定之土地使用實質發

展計畫進行引導。特定區域計畫於區域計畫體系中之定位如下： 

（一）政策計畫 

特定區域計畫不直接規範人民與土地間法律關係，主要功能

在於提出上位空間利用之策略性指導。在不針對個別土地進行規

範的前提下，特定區域計畫之關鍵在於有效地指導下位計畫並提

出可實現計畫內容之措施。 

（二）跨行政轄區、跨部門之整合計畫 

根據全國區域計畫對於空間計畫體系與性質之描述，特定區

域計畫主要係針對具有跨行政轄區特性之議題擬定計畫。以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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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計畫做為部會協商之平台，於擬定計畫過程中召開行政協商

會議以邀集計畫議題所涉及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針對計畫範

圍、計畫內容等進行研商。計畫內容將以具體空間策略為基礎，

提出土地使用相關法規以及各目的事業法規增（修）訂建議、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配合辦理事項以具

體執行。 

（三）功能型計畫 

特定區域計畫係針對特殊議題進行補強的功能型計畫，並對

於其空間發展、土地使用進行原則上的指導。透過功能型計畫形

式的導入，除調整既有土地使用管制事項之規範外，亦引導計畫

區域內當事人與權利關係人的共同對話。在尊重地方需求、慣習

之前提下，強化土地使用之效率。 

二、「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泰雅族鎮西堡及斯馬庫斯部落」草案，

以尊重原住民族之生活型態與居住需求前提，並納入泰雅族 Gaga

精神，提出加強保育、合理使用合法化與成長管理三大面向之土

地治理及經營管理架構，相關內容業經鎮西堡與斯馬庫斯 2 部落

分別於105年4月13日及105年4月14日召開部落會議原則同意。

營建署於106年 5月 11日及 106年 5月 24日針對草案內容完成行

政協商，106年 7月 17日及 106年 7月 18日辦理內政部區域計畫

委員會專案小組現地會勘作業，於 106 年 9 月 5 日及 106 年 9 月

15 日分別召開第 1 次及第 2 次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會

議。後續擬繼續依「區域計畫法」規定程序，俾納入全國區域計

畫，作為該地區辦理土地使用管制相關業務之依據。 

三、為具體落實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內政部營建署於 105 年 12 月

委託財團法人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金會，進行「擬定原

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銜續前階段之規劃成果，探討特定區域計

畫機制，並於本案中擇一部落研訂定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初

步評估選擇宜蘭縣南山部落作為本階段之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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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第二次專家學者座談會 

（一）時間：民國106年10月5日14:30 

（二）地點：內政部營建署107會議室 

       （地址： 臺北市松山區八德路 2 段 342 號） 

（三）主持人：陳計畫主持人育貞 

（四）會議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期間 

14:30-14:40 (一)主持人致詞及來賓介紹 10 分鐘 

14:40-15:10 

(二)簡報： 

擬定南山部落原住民族特定區域

計畫課題與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

畫之通案性內容：規劃單位簡報 

 

 

30 分撞 

15:10-16:30 

(三)綜合討論 

議題一：南山部落之土地使用現況課

題與對策探討 

議題二：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擬定

條件、規劃方法、進行作業項目及流

程。 

80 分鐘 

16:30-16:50 (四)規劃單位回應 20 分鐘 

16:50-17:00 (五)結論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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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議題說明 

議題一、擬定「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南山部落」之課題與

對策探討。 

（一） Pyanan(南山)部落特定區域計畫範圍探討。 

1.  南山村區位及交通 

南山部落位於宜蘭縣大同鄉南山村，為宜蘭縣最深遠的部落，與新竹縣

尖石鄉、台中市和平區交界，為蘭陽溪沿岸泰雅族部落中最上游的部落。南

山村總面積為 95.3 平方公里（9,530 公頃）。核心聚落區約為 0.25 平方公里。 

南山村位於蘭陽溪上游左岸與其支流奴摩炭溪合流點西北方約二公里

埤南台地之北端。地處蘭陽溪頭西側扇形台地，東、南、西、三面有中央山

脈與雪山山脈圍繞，鄰近羅葉尾溪，即為有勝溪上游，屬大甲溪流域。 

   
圖 1 南山村區位範圍圖（本案繪製） 

南山部落先人從 400 年前自南投瑞岩社遷徙至今日南山部落的道路，即

歷史聞名的泰雅族遷徙路線「埤亞南古道」，日據時代曾拓寬為「理蕃道路」，

二戰後，此條古道成為現在的東西橫貫公路宜蘭支線（亦稱中橫公路台七甲

線，以下簡稱台七甲線），為南山部落主要聯外道路，乃沿蘭陽溪西岸進入

南山部落，往南可貫穿至台中。 



6 
 

2.  南山村原住民保留地 

南山村居住及耕作使用，集中於原住民保留地。南山村原住民保留地沿

蘭陽溪兩側分布，即南山聚落所在之平台地區，與台中市交界思源啞口一

帶，亦有原住民保留地分布，有少數部落居民在此耕種、居住。 

表 1 南山村原住民保留地資訊 

地段 筆數 土地面積(公頃) 

米羅段 446 477.275 

南山段 1532 581.134 

小計 1978 1058.409 

 

3. Pyanan(南山)部落傳統領域範圍 

在泰雅族遷徙的口傳歷史當中，思源啞口為泰雅族重要的分散之地。南

山部落的傳統領域範圍跨越宜蘭、台中行政區界，南與台中市和平區環山部

落相接，西北與新竹縣相鄰。 

經由耆老口述與多年累積的調查資料顯示，以及工作坊再度確認，南山

部落傳統領域多以稜線為界，西起喀拉葉山、池有山、雪山北峰、雪山南峰，

南至中央尖山東峰，東至南湖大山東峰、南湖北山，北與四季部落以夫布爾

溪為界。 

傳統領域範圍中，包含武陵森林遊樂區、雪管處武陵管理站，即七家灣

溪一帶，有七大家族世居的歷史，直至今日，仍是泰雅族人心中祖先辛勤耕

耘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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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南山部落傳統領域、村界與原住民保留地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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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Pyanan(南山)部落之「建築」、「農耕」及「殯葬」土地使用現

況課題與對策。 

1. 環境敏感地區分布 

(1)  第 1 級環境敏感地區 

南山村屬蘭陽溪流域之河川區域、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森林區

等一級環境敏感地區，其範圍內南山村飲用水水源已劃定為飲用水水源

水質保護區。 

(2) 第 2 級環境敏感地區 

本區涉有地質敏感區、山坡地、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等第 2 級環

境敏感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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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南山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範圍      圖 4 棲蘭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範圍 

 

 

 

 

 

 

 

 

 

 

 

 

 

 

 

 

 
圖 5 森林區範圍                         圖 6 河川及流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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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山崩與地滑地質敏感區範圍              圖 8 山坡地範圍 

 

 

 

 

 

 

 

 

 

 

 

 

 

 

 

 

 

 

圖 9 南山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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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地使用現況 

參考民國 95 年所完成之國土利用調查，南山村範圍內多數土地屬於森

林使用，原住民保留地內則以農業使用為主，居住形式則為南山平台聚居之

聚落。 

 
圖 10 南山村土地利用分布圖1 

 

                                                       
1 資料來源：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民國 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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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

凝土

62%

鐵皮

36%

磚造

1%

木造

1%

1層樓

57%

2層樓

35%

3層樓

8%

3.建築、農業、殯葬土地使用現況 

(1)建築使用 

南山村之建物分佈可區分為聚落及散村兩種。聚落分佈於美

優溪以南之平台高地，農舍則散佈於原保地內之耕地範疇。 

 聚落建物結構材質調查2 

南山村建物材質使用以鋼筋混凝土為最多，其次為鐵皮構造

物，有零星幾棟早期建物為磚造、木造結構。廣袤的菜園中散佈

著鐵皮搭建的工寮，形成僅次於鋼筋混凝土建築的數量。少數建

物以水泥為主結構，再以木造方式建成，此外，亦有幾座水塔為

水泥材質。 

表 2 南山村建物結構材質使用情形數量表 
結構材質  數量 

鋼筋混凝土  189 

鐵皮3  110 

磚造  4 

木造  2 

總 計  305 

資料來源：本案實地調查後彙整 

                               圖 11南山村建物結構材質使用比例 

 聚落建物樓層調查 

南山村的建物多為 1 層樓，其次為 2 層樓，少數達 3 層樓。

其中，作為住宅使用的建物多為 2 層樓，因南山村中有為數不少

的工寮分佈於菜田間，以及鐵皮工廠，因而使 1 層樓建物高於 2

層樓建物的數量。 

表 3 南山村建物樓層數情形數量表 
樓層數  數量 

1 層樓  175 

2 層樓  107 

3 層樓  23 

總 計  305 

資料來源：本案實地調查後彙整

 

                                                       
2 南山村內部份建物以多種材質建築結構而成，本計畫之調查以主結構為主。 
3 本案已將核心聚落及米摩登溪北邊工寮調查完畢，但村境內仍有幾處菜園鐵皮工寮待盤點。 

圖 12 南山村建物樓層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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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使用現況與土地使用地編定套疊 

南山部落大部分建物屬於乙種建築用地及丙種建築用地，由

於聚落擴張，部分建物則位於農牧用地上。聚落內之南山國小、

加油站則位於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表 4 建築使用現況與土地使用地編定套疊情形 

建物使用 

類型 

乙種建

築用地 
丙種建

築用地 
農牧 
用地 

林業 
用地 

特定目

的事業

用地 

交通

用地

殯葬 
用地 

總合 
(㎡) 

比例 
(%) 

A.住宅 11112.75  797.62 14404.42 130.14 - 801.20 -  27246.13 57.5 

B.教育設施 -  - 897.72 - 939.99 - -   1837.71  3.88 

C.行政及文教

設施 
-  - 684.69 - - - -  684.69  1.45 

D.衛生設施 144.10  144.10 - - - - -  144.10  0.3

E.安全設施 346.69  - - - - - --  346.69  0.73

F.殯葬設施 -  - - - - 343.00  6227.00 6570.00   13.88

G.公用事業設

施 
98.73  - 9.34 - - - -  108.07   0.23

H.宗教建築 91.56  544.61 785.88 - - 49.50 -  1471.55   3.11

I.日用品零售

及服務設施 
479.60  487.91 2563.92 106.13 371.86 199.46 -  4208.88   8.89

J.觀光與遊憩

設施 
-  - - 209.6 - - -  209.61   0.44

K.農作產銷設

施 
10.23  - 4136.73 - - 356.17 -  4503.12   9.51

合計(㎡) 12283.66 1830.13 23692.32 236.27 1131.85 1749.33 6227.00 47330.56 100

比例(%) 25.95% 3.87% 50.06% 0.50% 2.77% 3.70% 13.1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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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聚落區土地使用現況與非都市土地使用編定套疊4 

 

 

                                                       
4  資料來來源：95 年國土利用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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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農業使用 

人口有 865 人，261 戶的南山村，最為人所知悉的，南山村為

台灣高麗菜重要的產區。海拔達 1200 公尺，平均約 6℃，濕冷的

氣候環境適宜高冷蔬菜的生產，以甘藍（高麗菜）、包心白菜、菠

菜等為大宗，每年 5~11 月為盛產期，因此又被稱為「高麗菜的故

鄉」，因而有 90%以上的耕地皆種植高麗菜為主。 

高麗菜除分佈於坡地、平台外，沿著蘭陽溪的河灘地上亦有

大面積的高麗菜種植。位於河川區之高麗菜，多數為未編定之河

川區，係依水利法等相關法規合法承租種植，個別農戶與河川局

簽訂之土地租約為三年一約。 

 

 

 

 

 

 

 

 

 

 

 

圖 14 四季南山兩村之高麗菜種植分佈圖5 

 

 

                                                       
5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國立宜蘭大學（2013）。大同鄉四季南山地區產業發展規劃案（宜蘭縣

政府委託）。 

美優溪河床 

蘭陽溪河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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蘭陽溪中、上游為宜蘭重要的集水區，過去因農民使用生雞

糞施肥，帶來嚴重環境衝擊。為此，宜蘭縣政府於 2011 年 10 月禁

用生雞糞，整體環境與水質有了明顯的改善。然而，農牧用地之

慣型農法，使用化學肥料、除草劑，仍對環境帶來嚴重的影響。 

將國土利用調查套疊非都市土地使用編定，其結果如圖 2 南

山部落土地使用套疊非都市土地編定圖所示。 

多數農業使用之土地屬於農牧用地，為合法使用。未編定之

河川行水區亦有大面積高冷蔬菜之種植。位於河川區之農業使

用，依據水利法，由個別農戶向河川局承租種植。 

表 5 南山部落農業使用套疊用地編定表 

序 用地編定 面積(m2) 比例 

1 農牧用地 2,129,481.18 56.424%

2 林業用地 377,463.61 10.001%

3 交通用地 67,591.63 1.791%

4 國土保安用地 27,907.13 0.739%

5 殯葬用地 765.58 0.020%

6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647.84 0.017%

7 丙種建築用地 529.81 0.014%

8 水利用地 130.33 0.003%

9 乙種建築用地 82.57 0.002%

10 未編定用地 1169495.72 30.987%

總 合 2,610,052.70 3,774,095.40

 



17 

 

 

 

 

 

 

 

 

 

 

 

 

 

 

 

 

 

 

 

 

 

 

 

 

 

 

 

 

 

 

 

 

 

 

 

 

 

圖 15 南山部落土地使用套疊非都市土地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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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南山部落土地使用套疊非都市土地編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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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殯葬使用 

南山村境內有大同鄉南山第十四公墓，占地為 0.9657 公頃。

目前已知部落已有殯葬空間不足之問題。 

表 6 南山第十四公墓基本資料 

段籍 地號 所有權 管理者 
使用 
分區 

使用 
編定 

面積 
(公頃) 

大同鄉

南山段 

819 中華民國 大同鄉公所

山坡地保育區

殯葬用地 0.6227 

819-1 中華民國 
原住民族 
委員會 

交通用地 0.0343 

 
圖 17 大同鄉南山第十四公墓地籍圖 

 

政策性推展納骨牆之設計，與原住民文化嚴重衝突，不被部

落族人所接受，目前由大同鄉公所爭取新增殯葬用地。 

大同鄉南山段 819 號

大同鄉南山段 

819-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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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南山部落死亡人口推估表 

年度 

南山村 

死亡率 ( ‰)
總人口數 

(人) 

總死亡人口數

(人) 

93 0.00 810 0 

94 1.28 784 1 

95 0.00 761 0 

96 1.29 773 1 

97 1.29 776 1 

98 0.00 798 0 

99 0.00 821 0 

100 1.21 826 1 

101 1.19 839 1 

102 1.19 839 1 

103 1.15 868 1 

104 0.00 857 0 

105 0.00 861 0 

1066 12.78 861 11 

93-106 年 

死亡人口合計 
18 

粗死亡率( ‰) 1.53 

107-115 年 

死亡人口推估數合計 
13 

殯葬用地需求檢討(死亡人口*19.25 平方公尺+公共設施面積)7 

107-115 年殯葬用地需求面積(平方公

尺) 
250.25 

資料來源：本計畫推估。 

 

                                                       
6 資料統計至 106 年 7 月。 
7 依據殯葬管理條例第 12 條第七款之墓道，分墓區間道及墓區內步道，其寬度分別不得小於四

公尺及一點五公尺。若設定單一墳墓之墓基為 4m*2m，每增加一墳墓，因應墓基與步道需求，

則須新增 5.5m*3.5m=19.25 ㎡之殯葬用地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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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於漢人習俗，部落族人認同殯葬與造林使用可結合使用。 

由部落自主評估可能新增之殯葬用地如下圖所示： 

 

 

 

 

 

 

 

 

 

 

 

 

 

 

 

 

 

 

 

 

 

 

 

 
圖 18 殯葬用地評估示意圖 

 

       表 8 殯葬用地評估基地探討 

 優點 缺點 

評估墳墓用地 A 距離聚落最近，鄰近主

要道路，容易維護管理

有河川沖刷的潛在風險 

評估墳墓用地 B 面積腹地範圍最大，距

離適中。 

缺乏連外道路，需與鄰地

溝通聯外道路用地 

評估墳墓用地 C 無上述兩基地之缺點 距離最遠，腹地有限 

 

目前墳墓

用地

評估墳墓

用地 A 

評估墳墓

用地 B 

評估墳墓

用地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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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結 

四季、南山高冷蔬菜每年上億的產值，已形成穩固的產業型態。此

一產業型態使南山部落成為少數人口成長，年輕人留鄉的原民部落，但

也因土地集約利用，導致目前備受討論的環境議題，包含：由於集約耕

作，已使地力枯竭，農藥與化肥的強力使用，已影響到水土生態。因人

口成長之故，聚落建物向外擴張，形成半數建物位於農牧用地上之情形;

根深蒂固的產業結構影響部落文化生活模式。土地利用的管理、產業型

態與文化生活三大面向，相互之間形成交互作用，因而在面對土地利用

管理的議題，也必須探討其產業與文化面向的對策措施。 

表 9 本計畫議題與對策 

議題 
對策 

土管層面 其他層面 

生產面 

大規模的高冷蔬菜種植，為維持

蔬菜種植的地力，因而大量使用

生雞糞、化肥，以及除草劑等化

學藥劑。在河床種植的部分雖已

透過相關法令約束，仍對環境產

生衝擊。 

 山坡地及重要

地點之環境保

育(疊圖及工作

坊指認) 

 有機堆肥公共

設施建構 

有機堆肥輔導 

多元產業輔導 

有 31%的農業使用位於未編定的

河川行水區，缺乏明確的土地使

用管理機制。 

如何劃定國土計

畫中之功能分區

探討 

 

具備良好的生態旅遊資源，但未

發展出結合在地文化與環境保育

的產業。 

多元產業發展的

公共設施建構及

土地使用配套 

多元產業輔導 

公共設施建構 

生活面 

50%的建物使用位於農牧用地，限

制部落產業多元發展的可能性 

輔導合理使用合

法化 

公共設施建構 

土石流災害及聚落安全確保 重要地點加強保

育 

部落防災措施 

水管及水塔設施影響部落景觀  公共設施改善 

生態面 
生活區生態破壞，應加強綠化、

降低農藥衝擊 

加強保育及綠化

地點的指認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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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特定區域計畫之推動，與部落產業輔導機制、山林保育與教

育提升政策整合推動方式─以 Pyanan(南山)部落為例。 

民國 106 年一月人口資料，南山部落共有 261 戶人口數 861

人，原住民占部落人口超過九成三。 

部落教育水準普遍集中於國中畢業，其次為高職畢業，多數

青年於畢業後繼續留鄉從事砍菜或高麗菜種植的工作，產業的特

性與偏遠地區的教育資源缺乏，強化了目前的產業結構，更無世

代翻轉的可能性。 

表 10 南山村 105 年教育程度統計表(15 歲以上) 

教育

程度 

研究所 大學 專科 高中 國中 國小 

自

修 

不

識
碩

畢 

碩

肄 

大

畢 

大

肄 

二

畢 

二

肄

後

二

畢

前

三

肄

高

畢

高

肄

職

畢

職

肄

國

畢

國

肄

小

畢 

小

肄 

男 3  15 8 6 3 8 27 15 52 39 4 154 5 27 1 1 1

女 1 2 13 13 3 5 7 9 18 43 25 16 101 3 43 0 0 1

總計 672 

 

從國家轉型正義的角度，應正面看待部落青年留鄉與人口成

長的現況，並協助多元產業發展，以改善部落教育條件與生活型

態，協助發展符合族群文化與環境永續的生活條件。 

在目前半數建地與目前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衝突的現

況，不利於部落產業多元發展(例如發展生態旅遊、民宿)，對環

境改善與族群的生活條件提升產生極大的限制，在符合土地使用

適宜性的分析前提之下，應促進建物合理使用合法化。在土地使

用調整的同時，產業輔導與教育條件為改善部落處境與產業轉型

之必要措施。土地、產業與文化溢堤共構之情況為多數原鄉部落

之現實，在處理土地議題時，同步整合產業與文化之配套措施為

必要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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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計畫範圍 

計畫範圍以處理土地使用相關議題為主，因而以原住民保留地為

核心範圍，並且含括周邊土地使用管理及發展機制之相關地區，並以

村界、傳統領域、河川及山稜線為界。 

南山部落特定區域計畫--計畫範圍初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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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南山部落發展願景及特定區域計畫初步構想 

透過工作坊討論，初步提出南山部落發展願景8： 

1.高冷蔬菜產業走向生態化，發展以結合環境的生態農業為目標。 

2.發展結合生態與文化的產業，作為宜蘭泰雅文化傳承的基地。 

3.以 gaga 精神守護山林與河川資源。 

南山部落特定區域計畫分區構想初擬 

 

                                                       
8 南山部落發展願景仍持續討論修訂中。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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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到部落發展願景，目前提出策略構想如下： 

1. 水源保護區(圖面編號 1)： 

部落飲用水水源，已劃定為水質水量保護區，加強保育。 

2. 居住區及居住成長管理區(聚落範圍，圖面編號 2)： 

(1) 居住區為目前聚落建築所在之地，依其人口現況及合理之建物使用

需求，輔導建物使用合法化。 

(2) 以十年為期，評估人口成長建地需求，作為預備發展區。 

3. 生態農業結合成長管理概念之發展機制(圖面編號 3、4、5分區)： 

(1) 評估兩處鄰近思源啞口之土地劃定為生態農業發展區，一處原已編

定為原住民保留地，但土地屬於國有地，由林務局管理;一處目前為

森林區，含括林業用地及國土保安用地，是一坡度平緩之平台高地。 

(2) 目前聚落周邊之高冷蔬菜農牧用地因鄰近居住地點，且長期耕作地

力枯竭，因而需大量使用農藥與化肥持續耕作。將新增之有機(生態)

農業發展區與聚落周邊之高冷蔬菜農牧用地易地耕作，並以有機農

法作為易地條件，運用此一機制提供高冷蔬菜轉型條件。 

(3) 承上，聚落周邊原有之農牧用地轉為環境復育用地(圖面編號 3)，

作為部落公法人經營泰雅文化傳承、生態旅遊之基礎。並新增有機

農業堆肥以及生態旅遊服務之公共設施。 

(4) 參考宜蘭縣政府有關環境敏感地區之調查成果，將高潛勢之災害地

區劃設為災害管理區(圖面編號 6)，未開發之土地加強保護，已開

發之土地輔導至生態農業發展區轉作。 

4.產業輔導配套措施 

部落居民有意願從事生態農業，但因目前地力枯竭且大規模慣行耕

作而無轉作契機。若有機會易地生產，多數人有轉作意願。並促使部落

有條件開始發展文化與生態旅遊產業。本計畫之規畫構想，需有機農業、

生態農業之輔導機制，以及關聯性之公共設施配套。 

5.其他 

(1) 原住民保留地，且不屬於上述所定義之分區，則劃定為生產區，維

持耕作為主的使用型態，並配置殯葬等公共設施土地使用。(圖面編

號 7) 

(2) 自然生態發展區：本計畫範圍內扣除其他所有分區之範圍，在保育

的前提下仍維持傳統活動使用。 

 

有關本計畫之初步規畫構想，提請相關單位提供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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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擬定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之通案性內容探討 

(一) 修正全國區域計畫相關內容 

106 年 5 月通過之修正全國區域計畫第七章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捌、考量原住民族地區特殊需要，為尊重原住民族之生活型態與居住

需求，有關原住民族土地之土地使用管制，仍應優先依「原住民族基

本法」等有關原住民族專責法令規定辦理，其餘未規定者，其土地使

用計畫與管制應符合區域計畫法及本計畫之規定。另於原住民族土地

專法制定完成前，將由內政部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及其他相關

機關訂定後，納入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內，以具體落實原住民族

土地之特殊需求。 

就原住民族居住用地需求問題，研擬原住民族土地使用合法化之，

有短、中、長期作法，擬定特定區域計畫屬於因應原住民族用地問題

之長期作法。內政部得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定各類型特定區域計

畫，考量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需求，研訂土地利用基本原則，納入全國

區域計畫。 

(二) 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之訂定條件 

1.訂定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之基本考慮因素 

(1)該部落具有空間計畫或土地使用管制議題。 

(2)透過內政部營建署所提供之短期、中期土使輔導合法化方案無法解

決問題，且非屬機關執行不力之情形。 

(3)在上述情況下，該部落具有參與特定區域計畫規劃之意願者，為訂

定原住民族特定 區域計畫之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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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訂定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之基本考慮因素 

2.評估條件 

在符合基本考慮因素以外，尚且評估相關條件，以利特定區域計畫之

實質推動，強化得擬定特定區域計畫之部落篩選原則： 

(1)部落是有凝聚力及共識的。例如：有召開部落會議作的經驗，或有民

族議會薦舉。 

(2)曾經進行過傳統領域調查者。 

(3)部落仍保存傳統土地管理智慧(例如：GAGA)。 

(4)部落所提出的問題是屬於空間面向，屬於特定區域計畫能夠處理的(例

如：居住區域、產業、建築、農耕等)。 

3.其他相關 

(1)以部落為基本單位，可跨部落、跨行政區為計畫範圍提出。 

(2)若有重要議題待處理，但該部落未有舉辦部落會議之經驗，則原住民

族委員會應有積極輔導培力之責。 

 
 

解決
途徑
選擇

屬性
判斷

適宜擬定特定區域計畫

空間
發展策略

部門計畫
／直轄市、
（縣）市
國土計畫

解決
管道

都市計畫／
直轄市、
（縣）市
國土計畫

加強
行政
執行力

單一都市計畫
／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
可自行處理之範疇

執行不力跨部門或
跨行政轄區

空間計畫或
土地使用
管制處理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四條件同時成立

議題

否否

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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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之規劃方法 

1. 部落主體 

特定區域計畫之規劃過程與核定實施過程，除了依據區域計畫法之規

定辦理，亦應落實原住民族基本法之精神。 

其中，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規定9「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

落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從事土地開發、資源利用、生態保育及

學術研究，應諮商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落同意或參與」。在形式上應踐行原

住民族基本法與「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落同意參與辦法」10之相關規定，就

計畫的規劃過程與計畫內容應以部落主體為原則。 

有關部落主體原則，除了上述相關規定之要求，在規劃過程中尚有更

多細緻的落實性行動。例如：計畫過程中以參與式規劃設計進行；在計畫

進入平台會議之後，必須邀請並且支持部落代表參與……等等。 

2. 參與式規劃設計 

特定區域計畫因部落主體原則，應以參與式規劃設計方式完成。規劃

期間應辦理說明會，讓部落族人了解計畫始末，在獲得部落同意之後，以

至少三至五次的規劃設計工作坊完成計畫方案，並透過部落會議做方案的

確認。工作坊的時地安排，與召集方式會因應部落的現況而有所差異。由

於原住民部落多數為基督教信仰，教會影響日常生活甚深，許多公共性活

動需結合或錯開教會活動辦理。例如，在鎮西堡部落，往往利用部落禮拜

或家庭禮拜通知工作坊或部落會議召集的資訊，但正式的會議則必須避開

教會常態性的活動以利辦理。建議先與部落頭人(頭目、鄰長、牧師或相關

領袖)先行商議後辦理。 

3. 規劃過程中的培力 

國土規劃之法規、議題與發展願景，對於原住民部落或一般漢人社區

                                                       
9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條 ：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落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

土地從事土地開發、資源利用、生態保育  及學術研究，應諮商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落同意或

參與，原住民得分享相關利益。 

政府或法令限制原住民族利用前項土地及自然資源時  ，應與原住民族、部落或原住民諮

商，並取得其同意；受  限制所生之損失，應由該主管機關寬列預算補償之。 

前二項營利所得，應提撥一定比例納入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金，作為回饋或補償經費。 

前三項有關原住民族土地或部落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之劃設、諮商及取得原住

民族或部落之同意或參與方式、受限制所生損失之補償辦法，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另定

之。 
10  http://law.apc.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GL000274&KeyWordHL=&Style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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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有知識上與經驗上的門檻，因而，在進入實質規劃過程之前，需有一段

類教育訓練，是知識輸送與分享的過程，也就是培力的過程。 

另一方面，規劃的時程有限，為因應規劃時程，且同時面對部落對於

法令的學習與議題的掌握，則有賴規劃團隊的協助與陪伴，並以規劃團隊

的專業經驗，彙整出部落在地知識與相關議題，在工作坊中維持正確價值、

引導討論，以促進學習同時促進部落共識。 

因而，避免迅速以多數決解決衝突矛盾議題，避免在規劃前期進行重

要決議，而是等待部落培力工作至一進程段落，在充分溝通的情況下，進

行決議。 

4. 培力工作中的共識凝聚 

雖然部落會議制度已施行多年，在台灣多數部落並未養成部落會議的

習慣，甚至形成部落會議召開的機制。 

為促使規劃方案討論，並且凝聚部落共識，在培力工作中，須協助部

落召開部落會議，甚至因應部分議題形成組織或公約。例如鎮西堡則應積

極促進兩部落之部落會議運行、森林管理公約、民宿業者環境管理公約等

等。在規劃過程及後續執行當中，規劃單位為處理規劃方案，應有限度的

協助，另外，原住民族委員會則應積極承擔協助部落共識凝聚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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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作業項目及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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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規劃主體建構與評估 

於規劃工作啟動之際，本團隊積極召集各方相關團體組成規劃主體

與工作平台。 

 泰雅族代表：泰雅民族議會領袖與其他相關代表。 

 專家顧問：長期研究原住民土地議題之相關學者與專家。 

 政府單位：內政部營建署、原住民族委員會等相關政府單位。 

為了進一步選定示範區域，本規劃團隊針對以下三個面向的議題進

行資料蒐集與初步評估： 

(1)國土保育課題研析 

位處山林地帶的泰雅族傳統領域，自長期以來遭受不當開發威脅，

對在地的環境、文化產生衝擊。於氣候變遷與國土計畫法之調整下，須

有新的治理機制。 

(2)原住民土地課題研析 

奠基於先期計畫之成果，初步掌握原住民族土地長期之「合理卻不

合法」、「合法卻不合理」的窘境。原住民族因應生計的合理使用（住宅、

產業、公共設施等等）於土地制度長期的沉痾下成為「不合法」；而各種

不合理的外來開發卻因能掌握制度資源工具成為「合法」，導致生活空間

與傳統領域遭到破壞。 

(3)部落組織與傳統知識傳承評估 

部落的傳統知識乃族人長期與環境共生共存下的產物，其更是維持

地區永續發展、生態保育之重要基礎，亟需納入現有的國土保育體系，

與現代規劃專業知識相輔相成。本計畫初期即初步掌握泰雅族GaGa的相

關精神，並諮詢專家與泰雅族領袖，綜合評估全台各部落之GaGa傳承，

初步篩選出幾個傳承較佳、能反映人與環境永續共生之部落。 

2.基礎調查 

(1)土地利用現況 

• 建築用地 

調查項目包括位置、樓高、功能與材質結構，可初步判讀航照

圖後再實際踏勘走訪。 

• 農耕用地 

調查項目包括位置、範圍、作物、耕種方式，可初步判定航

照圖掌握位置與範圍，再輔以現場踏勘、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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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墳墓用地 

       調查項目包括位置、範圍、墳墓形式。 

• 水源地 

          透過訪談並以稜線輔助標示出大致集水範圍與面積。 

(2)部落傳統領域調查 

以部落工作坊的方式，利用傳統領域模型，邀集耆老、居民，共

同指認出河川、山脈以及相關地名。可進一步要求原住民委員會提供其

傳統領域調查成果。 

(3)部落土地使用模式 

藉由實際的踏勘、現場紀錄，建立起部落土地使用模式，主要類

別包括水土知識、生產/資源獲取、生活領域等等。 

3. 規劃範圍擬定 

於調研資料的基礎上，藉由部落會議、專家座談與諮詢會議整合部

落族人、專家與相關政府單位之意見，以擬訂計畫範圍。根據本團隊規

劃工作，部落的領域空間結構大致有三層，實際制訂規劃範圍時需參照

下列三者： 

(1)核心聚落區 

居住、主要公共設施以及商業活動的聚集地。 

(2)生活領域範圍 

核心聚落區外圍之農耕區，以及水源地。 

(3)傳統領域範圍 

以稜線、河川為界、並根據部落長年生活、文化傳統下所共識之

傳統領域範圍。 

4. 規劃議題擬定 

於調研資料的基礎上，藉由部落工作坊、專家座談與諮詢會議等探

討相關議題，並研擬對策。議題面向至少需包括以下： 

(1)水源保護與災害管理 

(2)合法使用合法化（建築、農耕與墳墓） 

(3)因為未來發展之成長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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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空間計畫與願景擬定 

統合前階段的規劃成果，並以參與式規劃方法，與部落共擬未來的

空間願景，以助進一步發展空間計畫。空間計畫之內容包括下列： 

(1)土地利用指導原則 

包括建築使用、耕地使用、墓地使用、公共設施使用、災害管理

使用等土地利用指導原則。 

(2)區域空間發展策略 

  人口成長推估、用地需求推估、區域空間發展架構 

(3)治理及經營管理規劃 

待空間計畫草案出爐後，還須與部落及政府單位進行來回的方案

共識，並透過平台會議的舉辦，邀集各方人士之意見以修正確認，並研

擬未來實施後相關單位之配套措施。完成後的特定區域計畫須經過部

落會議正式同意後，方可作為未來實施之依據。 

6. 計畫成果 

計畫之成果包括以下各項： 

(1)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 

     包括計畫範圍、空間計畫與方案。 

(2)傳統領域基礎資訊 

     包括山脈、河川、地名等相關環境資訊。 

(3)部落會議 

     至少須召開兩次正式的部落會議，並附上會議記錄與簽到表。 

(4)相關圖資資訊 

     基礎調查所需產出之相關圖資，詳請參照本計畫的圖目錄。 

(5)未來施行機制 

     未來因應特定區域計畫之實施之相關配套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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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GAGA）如何納入特定區域計畫 

1.原住民族傳統智慧（GAGA）納入特定區域計畫之必要性 

(1)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以參與式規劃貼近部落的實質需求，各項土地

利用的需求、土地利用的模式皆依循GAGA規範，惟外界對GAGA的傳

統內涵或是其衍生的土地利用模式皆一知半解，難以具體了解該土地利

用模式之原因為何，多需經由部落族人口頭說明方能體會GAGA的內

涵。 

(2)過去因原住民族並未將GAGA落入文字，僅藉由口耳相傳，目前尚無經

部落或原住民族主管機關確立可直接於特定區域計畫援引之GAGA文字

內容。 

(3)特定區域計畫施行後，執行機關眾多，難以個別詢問部落族人GAGA的

內容，是以於特定區域計畫的討論過程中，多有GAGA能否文字化之討

論。 

2.原住民族傳統智慧（GAGA）納入特定區域計畫之困難 

(1)漢語轉譯的隔閡 

因部落用語與漢民族不同，對名詞或有不同定義，是以用(漢語)文

字記錄、轉譯的過程中，恐因文化不同而不夠完整，而文字亦會僵化

GAGA規範，或許難以依文字化之GAGA逕予認定是否符合GAGA規

範，實務上仍需部落耆老就個案予以解釋。是以GAGA或可文字化增加

外人對泰雅族傳統知識的了解，但不宜文字化後逕予引用或操作，仍須

回歸部落解釋。 

(2)GAGA框架遼闊 

GAGA框架是十分遼闊的，包含部落對山林的態度、對生活的一

切方式、對部落族人的共享精神等，實際上此精神態度若予以文字化，

恐僅少數條文具體涉及土地的使用，其他大部分則是部落對山林、對生

活、對族人的態度說明。 

(3)不同部落對GAGA的解讀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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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同屬泰雅族，不同部落間，其因地理關係或文化因素，會有

不同的GAGA規範，或對GAGA規範有不同的認知。如河畔兩側的部落

對於河的界線、水源地的範圍會有不同的解讀；又如本計畫範圍南山部

落反因現代化生活對GAGA有了新的體悟，而詮釋出與祖先傳承之

GAGA不同的生活規範。是以縱將GAGA予以文字化，亦只能對單一部

落產生規範，無法適用於其他部落。 

3.本計畫建議 

承上開說明，傳統智慧GAGA文字化有其必要，但亦有其困難之處，在

這之間有無一個部落族人能夠認同、而特定區域計畫的審查者、閱讀者、執

行者又能夠貼切了解GAGA規範的方式?相較於傳統GAGA的規範，若由部

落族人根據現在的生活經驗與土地利用模式，訂立一個「土地使用公約」，

能否達到前述目的?又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甫於106年6月14日公布施行，確

立原住民族語言為國家語言，考量GAGA規範轉譯的隔閡，若將前述「土地

使用公約」訂立漢語及原住民族語2種版本，當漢語名詞解釋有疑義時，可參

照原住民族與版本，如此作法是否可行? 

 

(六)有關議題二、擬定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之通案性內

容，包括訂定條件、規劃方法、作業項目及流程、原住

民族傳統智慧如何納入特定區域計畫等，提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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